
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重補修（延修）學分實施要點 
96年 06月 28日校務會議修訂 

99年 07月 03日校務會議通過 

100年 01月 20日校務會議修訂 

105年 01月 20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5年 06月 30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 08月 31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及「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重修及補修學分補充規定」規定辦理。 

2.目的： 

（1）協助學生克服學習障礙，提昇學習效果。 

（2）落實能力本位精神，達成職校畢業標準。 

3.對象： 

（1）符合「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十條之學生。 

（2）符合「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十五條之學生。 

4.編班方式： 

（1）專班：同一科目重補修學生人數達十五人（含）以上，採編班教學，

每班人數以不超過三十人為原則；實習課課程每班人數以不超過二

十人為原則。 

（2）自學輔導班：未達十五人，由教師指定教材，供學生自行修讀，並

安排面授指導。 

（3）隨班修讀：延修學生重修學分時，依學生能力及學校排課等因素，

安排學生採隨班附讀方式重補修學分，並以不衝堂為原則。 

5.重補修辦理時間：  

（1）學期中：  

A.上學期：重補修一下及二下科目。  

B.下學期：重補修一上及二上科目。  

（2）暑假：  

A.七月份（暑一）：重補修一上、二上及三下科目。  

B.八月份（暑二）：重補修一下、二下、三上及三下科目。  

（3）延修：每學期中。  

6.授課時數：  

依「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重修及補修學分補充規定」授課時數

計算： 

（1）重修專班：每一學分之總授課時數為每節五十分鐘，授課六節。 



（2）自學輔導班(未達十五人)： 

A、全為重修學生時，每一學分授課時數為三節，每節五十分鐘。 

B、含重修、補修學生(轉科生、轉學生)每一學分授課時數為六節， 

每節五十分鐘。 

C、選課達五人(含)之科目，開辦自學輔導班，以原授課內容為主，

並安排面授指導。 

D、選課未達五人之科目，併科於自學輔導班，由教務處安排任課教

師指定教材，供學生自行修讀。 

7.教材內容：以教科書為主，但教師得視學生之學習能力予以適當之調整。  

8.師資安排：  

（1）教師聘任：以聘校內教師為原則。  

（2）任課教師之安排：  

A.專業科目：由各科主任安排並提供教務處任課教師名單。 

B.共同科目：由各科教學研究會安排並提供教務處任課教師名單。  

C.選課未達五人之科目，併科於自學輔導班，由教務處安排任課教

師。 

9.成績評量：  

（1）評量：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之規定。  

（2）考試時間：三次定期考試暨補考時間，均由教師自訂。  

10.重補修經費處理方式：  

（1）重補修學分費： 

1.重修專班，每一學生每一節課收費 40元，實習科目及計概科目，

每一學分加收 180元。 

2.自學輔導班，每學分收費 240元，實習科目及計概科目每學分 420

元，體育班（所有科目）每學分 240元。 

3.延修生重補修學分費（含實習費）最高以三年級學雜費為上限。 

（2）若重補修學分費不足時，以支付授課鐘點費為優先，並以收支對列

方式發放授課鐘點費。  

（3）專款專用，受年度限制。  

11.任課教師注意事項：  

（1）擬定教材內容及編訂教學進度。  

（2）準時上下課並確實記錄學生出缺席。  

（3）上課時間異動請告知教務處。  

（4）授課完畢時，請將教學進度表、缺曠課表及成績卡送交教務處。  



（5）學生獎懲處理，請送交學務處。  

  （6）第一次上課後，請將教學計劃表送交教務處。 

12.學生注意事項：  

（1）學生提出重補修、延修申請後，除非衝堂達上課節數之三分之一以

上，否則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或換班。因衝堂而申請退費或換

班之學生，須至實研組填寫衝堂申請書並經二名任課教師簽名後，

方准予退費或換班(學生退費以退自學輔導班為原則)。 

（2）重補修、延修之申請及相關辦理流程，請參考教務處相關公告。  

（3）依排定之課表準時上、下課，因故未能到校上課，應向實驗研究組

領取假單，並檢附相關單位證明辦理請假手續。 

（4）重補修學生及延修生之生活規範，依校規辦理。  

（5）獎懲：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暨本校「德行評量

考查要點」辦理。  

A.重補修學生部分：列入下學期德行成績核算。  

B.延修生部分：依據本校「德行評量考查要點」辦理。  

13.重補修期間學生缺課節數達該科目重修教學總節數三分之一者，不予成

績評量，視同該生未參加該科目重補修；其缺課節數不包括因公假、病

假、婚假、產前假、娩假、陪產假、流產假、育嬰假、生理假、喪假或

其他特殊事故，經學校核准給假者。 

14.因公假、病假、婚假、產前假、娩假、陪產假、流產假、育嬰假、生理

假、喪假或其他特殊事故，經學校核准給假，其上開請假時數超過上課

時數 1/2(含)以上者，該生持證明文件依未上課時數得辦理退費，並視

同該生未參加該科目重補修。  

15.本要點提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呈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